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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五册，第十六期， 1 9 92 N o．2， 527 -5 5 9

法律翻譯——保障澳門法律一政治自
治之核心工具及遵守聯
合聲明之必要條件

Eduardo Nascimento Cabr i ta ＊

（一）

澳門法律—語言地位之三個階段

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始於一五五七年，從國際法角度觀之，這是一個特別的

法律政治現象，對中葡兩國而言，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小塊土地上雙方的關係雖然

間中存在着波折，但他們在該小塊土地上已經共存了四百多年 。

在國際法上，未能找出一個類似的情況，就是一個視自己爲全世界的核心，

而又擁有數千年文明的古國，在其領土內容許外國的行政當局管治其一小地區 。

這個情況對雙方是有利的，尤其是在經濟方面，但可惜的是該地區之法律地位長

期以來還未能明確 。

雖然，現時本人並不想重新論證葡萄牙人憑怎樣的依據在澳門定居，或者直

至一八四六年仍向中國政府繳交的“地租”的法律性質爲何①，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批准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日的《葡中友誼及貿易公

約》之前，兩國政府並無任何認可確實已存在三個世紀的澳門地位的文件 。

本文爲作者於《澳門過渡期的挑戰》研討會上之發言，研討會於 1 9 9 2 年3月在里斯本

澳門聯絡處擧行，另本翻譯文本由法律翻譯辦公室提供——編者 。
＊ 澳門法律翻譯辦公室主任

①關於葡國人定居於澳門之分析，見 C．A．Montal to de Jesus 所著的 Macau Hi stó r ico

，一九二六年葡文第一版，一九九○年由 Li vros do Orient e 重版，第39頁及後；在

法律方面，尤其是對“租賃”論的分析，見 Rui Afonso及 Franci sco Gonç alves

Perei r a 所著的 The Pol i t i cal Stat us and Government l nst i t ut ions of

Macao，Hong kong Law Journal ， 1 9 8 6 ， vo l ．－ 1 6，n º 1 ，第 2 8 頁 及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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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偏激的解釋，此解釋不論來自葡萄牙人——他們一向認爲因爲葡萄牙

協助中國趕走在廣東附近爲患的華南海域的海盜而獲贈澳門——或來自某些中國

學者提出的“葡萄牙佔領澳門論”——非常奇怪，該論點竟然寫入了《澳門基本

法》草稿條文內，這當然是無稽的，因爲鑑於當時兩國實力的對比及澳門的物資

及基本需要，是全部依賴鄰近的中國供應——無可否認，在這數百年內，中葡人

在澳門的共存及生活方式，主要建基於互惠的貿易利益上，所以直至十九世紀葡

萄牙並不將澳門視爲殖民地，而中國也不認爲澳門是由外國勢力所佔領。

另一方面，目前葡萄牙在遠東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就是在這一小塊地區內結

束其帝國事業，當然澳門因爲面積細小及行政當局是由遠離葡京的當地社會具葡

萄牙文化背景之人士負責，所以，可以說澳門並非爲具有眞正意義的殖民地②③

。

葡萄牙共和國主權機關屢次強調應將澳門視爲“國家問題”，所以在政治、

法律、經濟及文化領域方面應採取一項國家策略，以便在跨越二十一世紀時仍然

可以令澳門維持爲通向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一道橋樑，因爲我們深信，在不

久的將來，中國在經濟及政治上的比重會上升，而澳門亦有優厚的條件與最近二

十年來經濟增長率最快的區域發展關係 。

除上述因素外，葡萄牙在澳門正面對着一個獨一無二的情況，就是有計劃地

及事先與未來接管澳門的政府商妥後而進行的非殖民化 。

我們亦可以這樣說，不論澳門的局限條件及優厚條件如何，但仍可反映出葡

萄牙人世界觀的典型例子，就是影響而並非殖民，並推行積極的文化同化以便彌

補人口數目及經濟力量的不足。因爲澳門所面對的文化淵源比起葡萄牙希臘拉丁

式的文化更顯得深厚，所以有時候亦體現出一種消極的態度以便對抗可令人放棄

及沮喪的不如意及困難 。

我們亦不能忘記葡萄牙人在海外創業的負面的一面，就是因時常缺乏規劃的

能力而被迫採用“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態度、不充份利用本地的人材及優點、缺

乏長遠的策略及不對政策進行思考，以致令到組織能力差而將機會斷送予剛來臨

之競爭者（香港）。

除上述因素外，亦可見到澳門在葡萄牙管治的末期，葡人社會正處於一個停

滯不前的處境，這是由於其自責在四百多年的經營中所做出的成果不足，亦因接

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原故，於是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多項龐大的工

程 。

②根據 Nguyen Quoc Dinh，Pat r i ck Dai l l er 及 Ala i n Pel l et 在 Droi t l nt er n－

at i onal Publ i ca ，3 a ediç ã o， Li brai r i e Gener al e de Droi t et Jur i sp－

endenc e， Pa r i s，1 9 8 7 ， 4 33 —— 43 5頁，指出澳門是屬縮小領土管轄權，即有

割讓領土但沒有將主權移交 。

③亦應提及到，中國從沒有同意將澳門列入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的名單內，中國的見解就是

香港及澳門並非無自治權之殖民地，其見解是在一九七二年被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接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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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一語言角度觀之，葡萄牙在澳門經營的事業，可分成三個時期④：

a）混合管轄權時期；

b）殖民時期；

c）由葡萄牙管治的中國領土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從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長期定居於澳門時起，至拆除中國海關

站、亞馬榴總督拒交地租時止。在這個時期裏，澳門的法律狀況的特點是由中葡

雙方對一個地區同時行使主權，並按居民國籍來司法。

基督城之行政是屬市政廳管理，軍方事務是屬果亞任命之總督管理，至於司

法方面——時常發生審判權之衝突——是由葡萄牙法院及直屬廣東的中國大臣管

理 。

第二個時期，是基於在一八二二年的《葡萄牙憲法》內，澳門被定爲殖民地

，自一八三五年起，方訂定市政廳專管市政事務。最後，在一八四四年，才設立

澳門、帝汶曁梭羅海外省，由一位直屬里斯本政府的總督管治。

在這個時期裏，原有市議會的權力和中國代表的權力，均集中在總督身上，

其開始統一對澳門居民的管轄權，而不論其國籍爲何。儘管如此，在家庭法和繼

承法方面，都尊重中國的風俗習慣。

本人已提及到只是從一八八七年的《友誼及貿易公約》始，中國才承認澳門

由葡萄牙永久佔領及管治，但該公約的第三條對葡萄牙在澳門行使主權設定顯著

的限制，其內容爲未在中國同意前，葡萄牙不得將澳門讓予第三國。

自一八二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歷次修改《葡萄牙憲法》時，每次都再確定澳

門的地位與其他海外屬地相同。

雖然當時已消除了雙重管轄權的情況，但在澳門居民之間的法律關係甚至在

居民與行政當局之間的關係方面，卻依然存在着雙重標準的規範，即使居民使用

葡萄牙司法權架構內的司法體系時亦然⑤。

④關於分析澳門機構的演變，請閱 O pr ecioso exemplo do que dever i a ser a

f unç ã o da Uni ver si dade de Macau，Jorge Noronha e Si l vei r a，Subsí d i os

para a His t ó r i a de Di rei t o Const i tucional de Macau，pub l i caç õ es －o

Di r e i t o ，Mac au ，Abri l de 1 9 9 1 。

⑤關於華人社會與官方司法機關的關係，請閱《 論司法與澳門社會報吿》“ Just i ç a e com－
unidade em Macau－Adminis t r aç ã o e est r uturas comuni tá r i as perant e

os probl emas sociais”，pr of．dr． Boavent ura Sousa Sant os e dra．Mar i a

da Conceiç ã o Gomes，科英布拉大學經濟院社會研究中心，1 99 1 年 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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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所出現的情況是已將法律體系統一，另一情況是繼續實行

中國法律及將某些中國法律編入澳門葡式法律內以便適用於華人社會中，在今日

，這些情況都成爲澳門政府需要應付的挑戰，因而必須創立條件，使一個雙語法

律體系能眞眞正正地在澳門運作。

直至一八九四年時仍運作的華人事務局，一九○九年六月十七日命令核准、

至一九四八年仍然生效的《澳門華人風俗習慣法典》，直至一九二七年頒佈《殖

民地司法組織法》後方停止運作的華人專有法庭等，都是統一澳門法律及司法體

系並對全澳居民施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之一複雜過程中的重要步驟

——雖然那些法律來自遠方，大部份居民對它們均感陌生和難於接近，而且對中

國的傳統思維而言，不少規定都是怪異的。

當時爲解決衝突，有些人不利用澳門政府官方司法機關，反而倚賴非正式的

解決紛爭方法；至於在私人商業貿易活動上的法律規範方面，有時根據中國法律

，有時按照香港法律，由於有多種混合型體系的共存，因而在不違反現行官方法

例的情況下⑥，可採用非正統的解決辦法，但是自一八四四年起，已逐步將澳門

居民法律地位邁向統一，當然該段道路並不平坦。

在統一澳門法律過程的末期，最重要的步驟是三月十六日第1 4／87／M

號法令核准了新《澳門民事登記法典》，規定在法律上不再承認根據中國風俗習

慣締結的婚姻；而第32／91／M 號法令，則修改了關於訂定澳門常住居民屬

人法之連結點；此外亦明確廢止了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第36987號命令

，其係規範該等中國法例適用於澳門出生之華裔居民（即使其爲葡籍亦然）以及

居住本地區的華籍人士等涉及家庭法和繼承法者⑦。

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開展的非殖民化運動之直接產物，因

爲從那時起，澳門已被視爲暫時由葡萄牙管治的中國領土，其未來的地位將透過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話來訂定。

自此，不論葡萄牙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前途作何種安排，都要從語言角

度重新對中文的地位作出評估。因爲當時出現的局面，就是有一個以尊重基本自

由的政治模式誕生，民主開始萌芽，而且亦開放予華人社會參與政治，比起以往

傳統上由代表華人商業團體的發言人、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代表等與政府對話

的情況，已進步得多。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分析一下鄰近的英國殖民地香港的發展情況：自文化大

革命時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高漲，高敎育水平的華人中產階級冒起（例如香港

大學一九六九年開辦了法律課程），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的《法定語文條例》

賦予中文官方地位，使行政當局與居民得以溝通。

⑥請閱 Boaven t ur a Sous a S ant os ，前 述報 吿3 08頁及 之後 。

⑦請閱d r a．Ter es a V i e i r a da S i l v a所著的《澳門常住居民屬人法》第五頁及之後，關

於適用於澳門的民法的研究報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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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澳門語言地位的角度來看，《聯合聲明》尤其有積極作用，因爲它爲澳門

設計了一個享有自治權的法律一政治體系，特點是在立法和司法上雙語並行。

“分離式”的雙語制，存在着幾近三百年，那時對澳葡司法機關來說，用中

文表達法律根本全無意義，因爲司法機關僅向葡籍人士施行葡萄牙法律；續後的

一百三十年，已將葡萄牙法律施行予華人，但在家庭和繼承方面，葡籍法官仍向

華裔人士、即使是葡籍者施行中國法律，由此便產生翻譯法律的需要，最少要讓

被管治者知悉對其施行法律所產生的效果，並作爲行使主權的象徵。

但是，將管轄權集中後，葡萄牙法律專家特別是司法官，亦感覺到有需要認

識中國法律，故此要求將中國法律翻譯成葡文。

在華務局局長之下，有一個由十二名地位顯赫的華人組成的委員會，協助澳

門司法當局了解、解釋和適用中國法律，而當時亦已感到有需要培訓雙語法律專

家，可惜時光飛逝，良機錯失，只出現罕有的例子，例如庇山耶，他在澳門寫出

其最優美的詩篇，旣是司法官，又曾習中文。

我們正處於第三個時期的開端時刻，澳門行政當局正面臨一項新挑戰，尤其

是法律專家，他們肩負着創立必需的條件、使一個法律體系能運作的使命。這個

法律體系的特點爲尊重基本自由和三權分立，主要特徵是其淵源爲葡萄牙法律，

但亦具備着條件，讓母語爲中文的法律工作者使用，並能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特

別行政區的命運。

（ 二 ）

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在法律及語言領域內之穩定原則

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之基礎意念，是讓經濟、法律及社會制度

得以維持和延續，不受外界變動所影響，踏進廿一世紀時基本上仍保持不變，只

是在澳門行使主權的國家有所不同而已。

保證澳門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不變的原則，除體現在《聯合聲明》外，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在闡釋其對澳門的基本政策時也經常予以強調，當然這項原則亦包

括法律和語言在內。

《聯合聲明》第二點之四提及法律制度時，指出澳門的社會及經濟不變，並

訂出“法律基本不變”的原則，確保在未來之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將會“依法保障

澳門居民和其他人的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和遷徙、罷工、選擇

職業、學術研究、宗敎信仰和通信以及財產所有權等各項權利和自由”。

第五項亦明確規定，在未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及法院

內可使用葡文。

53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後，對澳門政府所採取的“

基本政策之解釋”之第三章，亦規範了立法上之自主權與現存法律體系之安定性

的關係。

根據上述附件而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是由作爲具實質憲法性質之

組織法規的《基本法》、澳門現存之法律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新制定的法律三種

法規組成。當然除上述三類外，還要附加兩類，就是與行使主權直接有關的中國

法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解釋之第八章所提及到的經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命令適

用於澳門的國際法，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在澳門生效的國際法。

由於澳門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華裔，不諳葡語，所以，在《聯合聲明》

中理所當然規定行政首長、終審法院院長及立法機關主席等職位，必須由華籍居

民擔任，因此我們可即時理解到爲何法律翻譯是一個核心元素。當然，這方面的

工作必須與過渡期其他策略性目標互相配合，方能使《聯合聲明》所勾劃的過渡

模式獲得實現。

不論一九九九年後的旣定事實如何，中方官員對《聯合聲明》的限縮解釋，

是認爲應保存的法律僅指由本地區本身管理機關發出的法規。對於這個情況，應

即時作出回應，使源於葡萄牙主權機關的法律，透過預防措施立即本地化和使之

配合澳門實況。所以，如欲保障澳門現行法例基本不變，該法律體系的核心，必

須以澳門大部份居民用以溝通、思維、閱讀和書寫的語文表達。

這項工作量浩瀚的任務，還有一大部份仍未完成，但如不實行的話，即是不

遵守《聯合聲明》。對葡萄牙最爲重要的，是保存葡萄牙的文化價値及留給澳門

政治自由及經濟繁榮。

澳門未來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稿，已於去年底開始徵集意見，其中第八

條確定了澳門法律體系之穩定性，第九條訂定存在雙語法律體系。

《基本法》草稿的第八條規定“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

範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依照法

定程序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而第九條在提及一九九九年後葡語在澳門的地位

時超越了《聯合聲明》所訂的框架。

在《聯合聲明》內只提及到，在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政府機關內可使用葡

文，而《基本法》草稿的第九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

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如容許使用葡文，似乎給予葡裔居民或聘用未來特別行政區工作的葡萄牙人

特權的話，就應承認兩種官方語文的存在將帶來潛力。如得到實現時，則會使澳

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享有自治的設想得以成功，因爲只要葡人繼續存在於澳門

，方體現到澳門有別於中國⑧。

⑧在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香港《基本法》第九條亦載

有相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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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葡文賦予官方語言之地位，鞏固了一九九九年後法律體系的穩定性，透過

與葡萄牙法律界的聯繫，亦保障了澳門在法律上與外界合作的可能性，並保證葡

萄牙司法官和法律專家能繼續在澳門工作，且允許在澳門行政當局及法院前，引

用葡萄牙的司法見解和法律學說。

最後，對於法律翻譯方面，我們應作出最大努力，集合各方面的資源，將澳

門現行法律翻譯成中文，因爲在一九九九年後，澳門就像其他擁有一種以上官方

語言的地區或國家一樣，其本身管理機關的法例，一概以中葡文本公佈。

將澳門現行的葡式法律譯成中文，所設立的翻譯部門和所使用的翻譯方法，

必須能予以發展和深化，以構成日後雙語立法的技術基礎。即是說，同時草擬中

葡文本的法規，並將之互相配合，或最起碼是進入法律翻譯的新階段，即是原以

中文草擬的法規，立即將之譯成葡文，日後使法律的兩種文本均能享有同等的法

律地位和眞實性，並可被引用。

（ 三 ）

澳門語言地位之演變

A）從“舌人”至專門化翻譯

澳門語言狀況之特色是在歷史上並存兩種語言。一種是少數人使用的語言一

葡文，此種語言在公共行政當局範疇內爲管治者及在法院使用；另一種是大多數

居民使用的語言——中文，此種語言以廣東話表達，而總督及其輔助人員以及行

政當局中大部份中、上層負責人員均不認識中文。

由於澳門之中國人逐步進入公共行政當局，而行政當局亦有需要與居民接觸

，而且，在八十年代，行政當局介入社會各方面顯著增加，尤其是在敎育、衞生

、房屋、社會工作方面，因此，一貫以來由土生公務員所擔任之角色此時更加顯

得重要，這些土生公務員在澳門出生，其祖輩爲葡萄牙人，通常除懂葡語外，只

懂廣東話，由此亦體現出傳譯員在澳門之重要性。

在十九世紀中葉即一八六七年，華務司的前身即華人事務局，在澳府行使管

治權方面擔當了重要角色，因其負責總督與代表華人社會人士之間的溝通工作。

傳統上澳門的翻譯工作是由一些土生葡人負責，其中一些被稱爲“舌人”

主要職務是在法院內做傳譯，但本身不懂寫及看中文。

在華人事務局轄下有一間具七十年歷史之學校，負責培訓新的翻譯員，無可

否認，翻譯的工作是非常艱巨的，因爲翻譯的職業並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又因

澳門政府所管治的是人數不多的葡人社會，其又與根據本身價値觀及以傳統方式

組織的華人社會存在着鴻溝。由於上述條件的局限，加上一種只着重經驗及實踐

而忽略理論及文化基礎的態度，並且未有推行翻譯專門化，故在幾十年內，一年

只有三、四個人投考做翻譯員，亦有很多人在中途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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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部份之舊派翻譯員，亦有其本身之特點，其中主要部份爲土生葡人，

其語言能力及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在需要使用中文時，必須依賴世界上獨一無二

的專業人士，就是文案，其主要任務是負責以正確及暢順的中文起草文本或改善

翻譯完成的初譯本。

在澳門法律語言狀況的第三時期，政府逐漸介入社會生活各方面。澳門政府

的責任並非單是管治澳門的葡人，及由於華人參與社會及本地區公共生活顯著增

加，故翻譯員的地位此時提高，數目亦有增加。

在八十年代的後半期，華務司的技術學校即今日澳門理工學院的語言及翻譯

學校，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改革，在澳門大學亦設立了一個賦予學士學位的翻

譯課程，法律翻譯辦公室則開展了專門翻譯的工作。

我們亦證明了澳門地區及公共行政當局，可在短期及在具策略意義的領域內

，作出結構性的改變，所以，從一九八八年起，澳門由最初約有二十名的翻譯員

，至今已擁有八十多名翻譯員，而在澳門大學及理工學院則有一百七十名學生就

讀翻譯課程，預計今年內有三十名學生畢業。我們揣測，在短期內，澳門政府將

擁有一批一般翻譯人員，應付機關與市民方面的溝通工作，亦有基礎擁有一羣專

門化之翻譯人材，負起在立法及司法領域內擴大使用中文方面之複雜任務。

值得我們一提的是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香港在一九七四年已宣佈中文爲法

定語言，當時亦加強了調派資源作一般翻譯之工作。在一九八七年，方設立一個

專門的機關，由雙語法律專家及受過法律培訓的翻譯員組成，負責將用英文草擬

的法律翻譯爲中文，及開展雙語立法的工作，雙語立法——法律在草案階段時，

對文本的行文作出某些法律及文字調整，以便中英文本完全符合一致——這點日

後我們將會更詳細討論 。

B） 澳門語言情況之演變及法律翻譯

澳門自十六世紀起，葡語就是政府的工作語言，但華人社會與其不認識之法

律距離很大，市民與法律的接觸只局限於遵守某些法律規定之程度，市民與政府

溝通時，很多時候都依賴土生葡人作中間人 。

所以，當時澳門律師樓的業務，大部份都是做一些幫助華人與政府溝通方面

的工作，在葡國，像這樣的事情，一般都是由當事人直接到政府部門辦理，而不

需透過律師代辦 。

由於上述因素，在澳門產生一種現象，就是並非太複雜的事情或如與低層有

關的問題，一般都是依賴在澳門極之多的法律代辦或所謂“駁脚律師”處理⑨。

⑨在澳門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有執業的“法律代辦”，即“ Sol i c i t ador es”，在中文上稱

爲“律師”，這是因爲華人社會對法律不熟悉，而在葡文上“Sol i c i t ador es”與在香港普

通法內存在的“So l i c i t or ”的音相似，這樣造成混亂情況，而使到眞正的律師被迫使用“

大律師”的職稱來分別。

534



由於華人社會不認識現行法律，在傳統上亦不大願意“打官司”及利用澳門

官方司法機關，所以他們經常使用非正式的排解紛爭方式以尋求共識，而導致到

街坊會的組織的比重增加，或非法組織即黑社會的勢力膨脹⑩。

一九七六年之《葡萄牙共和國憲法》雖然對國歌及國旗有明文規定，但因爲

當時可能認爲並無需要對葡文的地位作任何規定，故在憲法中並未提及到葡文之

地位 。

書寫葡文的文字規則，雖然已在《共和國政府公報》內載明——最後一次是

由共和國議會通過的六月四日第26／91 號決議，關於具爭論性之《葡文文字

規範協訂》——然而在澳門並沒有現行法例，宣佈葡文爲官方語言。

在當時，如認爲有需要將某一法規的內容介紹予華人及在《政府公報》刊載

時，方將該法律翻譯爲中文，但翻譯本僅具有介紹的作用，所以在《政府公報》

的第一版右上角有以下註釋“所有澳門政府公報內文字以葡文，華文頒行者，遇

有辯論之處，仍以葡文爲正也”。

在一九七六年《澳門組織章程》生效前，地方機關所制定之法律極少，本地

區法律體系之核心，是由當時的宗主國葡萄牙所通過之法規及透過海外事務部部

長之訓令命令適用於澳門的宗主國法規組成。由葡萄牙所通過之法規，某些適用

於整個國家領土，而另一些有時只在澳門生效，或不僅在澳門亦同時在當時之其

他海外省生效。

當時，法律翻譯並不多見，所翻譯的法律主要是一些與華人社會直接有關、

由總督或立法會所制定的規範性行爲，例如稅務法律及適用於私人經濟活動的規

章，而所有翻譯工作均由當時之華人事務局負責。

在《澳門組織章程》開始生效後至一九八九年期間，有趨勢漸減少由共和國

制定且命令適用於澳門的法例，而逐步增加本地之立法活動（11），但因本地區政治

前途未明朗及缺乏人力資源，所以，翻譯了的法規仍很少。隨着一九八七年簽定

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設立了由葡萄牙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政府

組成的聯合聯絡小組，由其負責關注過渡期之進程，該小組認爲法律翻譯是過渡

期內的其中一項首要工作 。

⑩關於華人社會與行政當局之解決紛爭的法律方式及非正式之解決紛爭的方式，見 Bo a v en－

t ur a Sousa Santos，前述報吿，第 3 1 2 頁 至 4 8 4 頁 。

（11）關於共和國主權機關及本地區本身管理機關在立法方面各佔之比重的演變，見 Rui Af onso

及Fernando Gonç alves Per ei r a 的“The Pol i t i cal St a t us and Government

l nst i tu i ons of Macao ”， in Hong kong Law Journal v o l．XVI ．n º 1，1 9 8 6 ，

及關於澳門 立法方面之 演變見行政 雜誌，第1 1 期， 1 9 9 1 年 3月 ，第7 1 頁 及之後， 由

F.． Goncal ves 所撰 的“Decl a r aç ã o Conjunt a，modelo de t ransiç ã oe r ef orma

da Admi nistraç ã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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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二月二十日第1 1／89／M 號法令在一九八九年六月開始生效後，中

文在澳門的地位完全改變了，而法律翻譯亦成爲本地區行政當局其中一項首要工

作。二月二十日第1 1 ／89／M 號法令規定公共實體在使用中文方面有以下改

變：

a）承認居民與公共部門、有關公務員及服務人員溝通時有使用中文之權利
；

b）所有由本地區公共部門出版的印件、印件格式及同類文件，必須以中、

葡文公佈；

c）所有須聽取諮詢會意見的法律提案，法令及訓令之草案，必須提交中、

葡文本，但在緊急情況下，透過總督有說明理由之批示可免除此種形式

；

d）本地區有權限立法或制定規章之本身管理機關的法律、法令、訓令及批

示，在公佈時必須附有中文譯本，但在緊急情況下，透過總督有說明理

由之批示可免除此種形式；

e）二月二十日第1 1 ／89／M 號法令第三條表明，按具備之條件循序漸

進實現中、葡文在澳門地區之官方地位；

f ）立法者在上述法令第一條第三款謹愼地重申如有疑問時以葡文本之解釋

爲準之原則，並在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押後在法院使用中文的時間，直至

具備所需之條件。

一九八九年四月聯合聯絡小組在第四次全體大會上，對於將某些問題列入經

常性之議程項目內達成協議，其中包括中文在澳門之官方地位及法例翻譯這兩個

問題 。

自此，上述問題連同公務員本地化問題成爲與澳門有連繫之中方實體及本地

區中文報章經常關注的問題，並正式命名爲過渡期三大問題。

第1 1 ／89／M 號法令之公佈，以及葡萄牙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

法律翻譯的特別關注，使翻譯了的法律之領域有很大改變。從附表可察覺到免除

翻譯的情況甚少發生，而中文本在稍後才公佈的情況亦很罕見。

C）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擴大使用中文之

漫長及複雜進程之開始

雖然由本地區本身管理機關制定的新法律、法令及其他規範性行爲，幾乎已

全部譯成中文，但一如上述並未改變對中文本所賦予的法律效力，因爲在上述法

令中已重申如有疑問時以葡文本之解釋爲準之原則。

雖然，送交諮詢會討論的法律草案並無附同中文本的情況是非常之罕見，但

爲着達到此目標，須調動大量資源以應付增加的工作量，因而導致到中文本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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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風格不統一及法律用詞有不同表達方法，所以有必要解決這些障礙，使到中文

本具有眞確性以便能夠與葡文本一樣作爲可引用的法律。

由於所有的法律草案必須具備翻譯本的規定，因而導致在《政府公報》刊登

之中文本有不同的翻譯來源，且對這些翻譯本並未作技術上的協調，亦沒有確保

其質素的技術審查。

現時除了由華務司在無法律專家輔助下翻譯及由法律翻譯辦公室的翻譯小組

翻譯的法規外，在《政府公報》刊登之翻譯本，部份來自立法會的翻譯組，另一

部份來自政府部門自身擁有的非正式翻譯組，這些翻譯組一般都是由參加赴葡就

讀計劃的，且具大學學歷的華人技術員或掌握雙語之行政工作人員組成，其主要

職責是將一些表格及文件翻譯成中文供市民使用。

a）海外省法令

即使我們不提及關於提高翻譯本的技術質量方面的問題，然而我們亦應意識

到這樣將會出現一種並無將中文本的草擬集中的情況。雖然表面上好像可加速翻

譯工作的進行，但實際上，其必然的後果是構成使中文與葡文本具同等效力遇到

極大障礙。

六月一日第 1 0 7／G M／91 號批示公佈後，提交予諮詢會的法規之準備

工作雖然已集中在司法政務司辦公室，法律翻譯工作之分散情況已明顯減少，但

我們明白到，因要提高雙語立法程序的效率及眞確性而須作出之配合工作方面是

存在困難的，這是由於在行政當局內，法律議案之起草人仍覺在工作上存在困難

，因爲在中、葡文本間，看葡文本的人較少。

公佈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體現了葡萄牙遵守《聯合聲

明》爲澳門規定的過渡及自治模式的政治決心，但鑑於其所面對的困難，我們不

應將其視爲解決政府方面的所有文字語言問題的魔術棒，而應重視共和國政府重

申二月二十日第1 1 ／91／M號法令所作出的抉擇，即逐步及分階段設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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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以擴大中文在澳門的官方使用，及建立鞏固的基礎以使澳門的行政當局及法

律體系，不論是用中文或葡文，均具能力提供有效率的服務及保障法律的嚴謹性

和安定性。

宣佈中文爲官方語言並不意味着用一種新的官方語言代替舊的語言，亦不是

製造一種雙語社會的假像，而是推動一系列措施，以便達到個人向政府行使權利

，並不取決於其引用法律時所用之語言爲何，即是在法院可安全地引用葡中文本

的法律，亦包括以中文行使訴訟權利及知悉到法院裁判的依據及意義 。

（四）

其他雙語法系之簡述

在澳門，我們就雙語立法方面所面對的困難，與其他國家的雙語或多語立法

之情況有共同之處，而這些困難對葡文法律專家來說，可算是一個新的經驗。基

本是在下列兩種情況下，存在一個雙語或多語法律體系。

在歐洲共同體的立法程序中，因存在着九種官方語言，所以導致在制定與國

內之法規具同樣眞確性的正式文本方面，亦出現同等的技術困難。該兩種情況就

是：

a）由不同民族組成之國家或由使用不同語言而居於主要區域之人士組成的

國 家 ；

b）同時存在兩種語言之國家或地區，一種爲大多數居民口頭上使用的語言

，而另一種爲行政機關、法院、經濟參與人或在社會上有名望之文化界

人士所使用之語言。

第一個情況，是屬聯邦國家之雙語立法現象或享有高度自治地區，該等地區

與全國不同之處，就是在民間、文化方面及地區立法程序及法院都是使用本身的

語言 。

這種情況，主要在加拿大、比利時存在，而 近亦在西班牙有這般的發展傾

向。如提出聯邦論的人能實現其願望的話，則日後的歐洲在政治聯盟的高級階段

中亦會存在這種現象。

這些情況的特徵，就是在地域上存在幾種主要語文，這樣將會出現雙語制或

多語制的情況。

在上述情況，我們可發現具本身特徵的不同文化傳統的共存，而法律界亦掌

握兩種語文，如加拿大的情況或國語被使用地方語的居民認識（例如卡斯提爾語

和加達魯尼亞語之關係或在蘇聯解體前，俄語與其他共和國的國語之關係）。

我們可將有殖民地歷史現象的國家及與一般語言不同的技術語言發達的地區

之情況列入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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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的人士選用一種中間語言的情況，在歷史上均有先例。在來自羅馬、

德意志法律體系的法律體系中拉丁語佔 重要地位，直至到十九世紀末，英國法

律體系中法文亦非常重要 。

在澳門，我們不能說葡文爲一種文化語言，這就像其他殖民地或類似殖民地

的情況一樣，這裏共存着法院使用一種官方語言，而民間則存在着用一種或多種

語言的現象 。

在澳門，立法者及法律界人士普遍不認識爲法律施行之對象所採用的語言。

在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存在着多種國語的情況，但國內的資產階級則接受舊

有宗主國之語言敎育，所以在非殖民化完成後，舊有之宗主國語言仍爲官方語言

，這就是構成新興國家之團結因素 。

欲深入分析殖民者在亞洲留下之法律模式的存亡及殖民期後宗主國留下之官

方語言作爲法律語言，即使其並非爲政府所採用之語言，請閱 D r ．A l be r t o

Co s t a 所著的“ Co nt r i b u t o pa r a a De f i n iç ã o de u ma Pol í t i ca d o

Di r e i t o par a M a ca u à l uz de o u t r a e x p e r i ê n c i a s de r a i z e u r－

op e ia na r e g i ã o 。”

在該份報吿內亦有分析菲律賓的情況，就是由美國在菲律賓代替西班牙的殖

民強國地位後，菲律賓的法律專家仍要利用西班牙語；在法律及法院上使用“Ta－

ga l og” 所存在的困難（1 2）。該份報吿亦對在斯里蘭卡存在着的羅馬、荷蘭法作分

析。Al ber to Costa 認爲這是一個歷史巧合，即透過法院宣吿維持一七九六年

前以宗主國的語言作出的法律學說 。

英國在亞洲放棄其殖民政策，爲我們提供了機會分析英語及普通法在一些新

興國家的法律體系內所擔當的角色。其中，以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情況較爲複雜

，在該兩個國家內，同時存在過去唯一之官方語言，及其他新的官方語言（馬來

語、中文與泰米爾語）。

此兩個國家之法系由於仍屬普通法系，致使在司法見解及立法方面亦使用英

語 。

儘管馬來西亞政府力求使馬來語及新加坡政府力求使普通話扮演重要角色，

但大部份居民在社會生活上所使用的語言，與在立法程序中及法院內主要使用之

語言仍然有明顯不同。

葡萄牙與其他以葡文爲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在合作的領域上，我們應該對這

些新興國家的法律體系的發展進行分析，以便加強合作，這樣，將導致到以葡文

爲共同語的不同國家的法律體系能夠得以維持聯繫，避免在學說、司法見解上出

現孤立以及扼殺了葡國法律的影響。我們可看到，今天在果亞亦存在葡國法律的

影子。

（1 2）見op．ci t，Macau，1 9 8 9 年4月，第一版，內部傳閱，第 1 1 至 2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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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香港之語言狀況

澳門在經濟關係上倚賴香港，社會習慣亦抄襲香港，因此我們現在可仔細去

看，一個比我們早兩年回歸中國主權的地區，其法律語言狀況的演變是怎樣的 。

從一八四一年英國入主香港後，立即將英國的普通法法律模式移植到香港，

所以導致香港的法律體系有不同的淵源，如適用於香港殖民地的英國法律、尤其

是發揮憲制作用的一八四三年的《英皇制語》及《皇室訓令》、由香港本身通過

之法例及普通法——即來自屬於普通法體系之國家的成千上萬的判例、衡平原則

及習慣。

從一八四一年起英語爲香港殖民地的唯一官方語言，即使在香港只有十分之

一的人口可被視爲掌握雙語，但所有法律、規章以及在法院均使用英語（13）。

一九七四年的《法定語文條例）將英文和中文的地位等同，並宣佈兩種語文

同屬法定語文，但該項措施的效力，只局限於行政當局與公衆間的關係上，而法

律仍然以英文公佈 。

在一九八六年即簽署了規定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香港

主權的《聯合聲明》的兩年後，方將《皇室訓令》修改，自此法律得以中英文本

公佈 。

在香港分析了宣吿中文爲官方語言的後果後，方導致對《法定語文條例》進

行修改，於是，行政局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通過一項決議，規定以中文表達

的眞確法律文本亦須經過通過程序 。

在律政司轄下組成的一工作小組，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公佈了一份命名爲“

D i s c us s i on paper on t he Laws in Ch i nese ”的研究報吿，其內列擧雙

語法例所遇到的問題及得出的結論，就是建議在法律翻譯方面，訂出優先翻譯之

法律及雙語立法，並指出在兩種語言均享有法律效力之情況下，解決對兩種文本

解釋方面的分歧。

一九八七年香港將《法定語文條例》修改，並將中文在官方上的使用擴大。

所以從當時起，按所存在的條件，而在每一領域內實現二種語言均具有同等

法定效力的基本原則，在一九八七年對《法定語文條例》進行修改後，我們可以

發現有下列情況：

（13）關於這一方面的資料，見Pete r Wes l ey－Smi t h 的 “ T he L egal S y s t e m－ T h e

L an gu age of t he L a w ”在“T he Law i n Ho n g Kong 1 9 6 9 －1 9 8 9 ”由 Ray－

mond Wac ks 統籌 ，Ox f or d Un i v e r s i t y 印刷 。Hon g K o n g 第 4 5 － 4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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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所有法律均應以兩種官方語文文本通過及公佈，但下列者不在此限：

a）以英語通過且還未有正式中文文本之法律的修改（14）；

b）由總督明確宣佈爲緊急的情況；

c）由總督決定向立法局遞交用一種法定語文的法律；

2．強制性以兩種語文公佈的規定，並不伸延至補充法例（Regu l a t i ons

，by－Laws，orde r s in c onc i l ，e t c），但如總督透過在《憲報》公佈之

批示另有規定者，則不在此限（15）。

雙語立法之需要，即同時以中英文制定法律，這樣促使了律政署的法律草擬科

的結構改變，這個改變就是將該部門重組，以設立一單位專門負責法律翻譯及雙

語立法。

關於對現存的法律進行翻譯是屬律政署的職責。當翻譯本完成後，將之提交

由雙語法律專家及學術地位顯赫的語言學家組成的雙語立法諮詢委員會審查，其

後將之送交立法局通過，以便宣吿該法律除擁有英文本外，亦有具眞確性的中文

本（16）。

在被宣吿爲正式法律的中文譯本中，如發現有任何明顯的錯漏，總督得透過

公佈在《憲報》的批示，對其作更正。

律政司亦有權透過公佈在《憲報》的批示，對用其中一種法定語文作成的眞

確文本，在不影響其內容之情況下，得作出形式上的修改，目的爲可更佳地配合

用另一法定語文作成之文本。

因有兩種享有同等地位語言的法律文本，所以在解釋上可能有分歧，這個情

況導致到在一九八七年修改“I nt e rpr e ta t i on and Genera l C l aus e s

O rd i nances”，其內規定對兩種文本在解釋上有問題時的解決辦法 。

原則上兩個文本均爲眞確，故推定其具同等效力及意義。在分析兩個文本後

，如利用解釋法律之一般原則不能解決分歧時，則應選用較符合法律原意的意思

（17）。

他們意識到基本的目標就是爲保障香港本身以中文表達的法律的眞確文本繼

續存在後，所以作出下列兩項措施：

（14）《法定語文條例》第五章第四節。

（15）《法定語文條例》，第五章第四節 A。

（1 6）《法定語文條例》，第五章第四節 B及 C。

（1 7）參閱，I n t e r pr e t a t i on an d Gene r al C l au ses O rd i nanc e ，第一 章，第 1 0節 B

，第三分節。

a）如在英文文本選用某一普通法律用詞，其中文文本的相應法律用詞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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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應完全符合普通法該詞的意思。普通法包括在香港適用的判例及衡平

原則（18）。

b） 總督爲着解釋法律的用語得透過在《憲報》宣吿其中一個法定語文的任

何詞語、名稱、法律用語，等同於另一法定語文的詞語（19）。

以下原則爲翻譯與雙語立法之基本區別 。

翻譯是涉及將以一種語文構成的文本轉爲到達語文的文本。在翻譯的過程中

，即使技術水平怎樣高，到達語文的語法、規範、文法特點及社會背景，都會對

原來傳達的意思造成局限。所以，所謂的眞確翻譯必定導致到原意的改變，或者

因爲表達的方式不完全符合到達語的語法習慣而產生怪異的感覺。當然，如將到

達語的文本改變以配合其本身的文化特徵的話，亦會將原文的原意改變 。

雙語立法的情況則不同，其效果可使到看文本的人，看不出那一份是原文或

翻譯本 。

一般而言，由同一名專家以兩種語文來起草法規草案的情況，是十分罕見的

，但雙語立法的特點就是草擬兩種法規草案的人保持緊密的合作，以便互相提出

意見，使兩個文本的配合達到完全一致。當然這樣做法的前提，是對所欲規範的

領域及利益在政策的解決辦法及技術選擇方面有明確的界定，而法律草擬人員對

有關疑問獲得解釋後，方在法律技術及語言上開展工作 。

在英式之法律體系內，可使到運用兩種不同語文的法律草擬員緊密協調，與

澳門作一比較，香港沒有這麼複雜，因爲他們將立法意願與法律草擬之專門活動

明確分離。在香港法律起草的工作是由具豐富經驗之法律專家負責，即法律草擬

員，有關工作集中在一個部門，（英國則集中在 Of fice of Par l iament

Counsel ，香港則集中在Law Draft i ng Di vi si on do Legal Depart m－

ent）（20）。葡式法律體系與上述者有所不同，雖然最近亦有試圖將法律起草之質

量控制集中，但是，普遍來說仍出現法規的起草工作分散的情況，甚至在有些領

域，草擬法律並無法律專家參與（21） 。

（1 8）參閱， I nterpretat i ons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第一章，第二部份

， 第 1 0 節 C．“英 國 法 的術 語 ” 。

（19）參閱， I nterpretat ions adn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第一章，第二部份

A ， 第 1 0 節 E“ 宣吿爲二種法定語文具同等的詞語”。

（20）關於英國立法技術，請參閱 Keith Patchett，i n Legi slaç ã o Cadernos de Ciê n－

cia de Legislaç ã o，n º 2 ，I N A ，1 9 9 1 年 1 0 － 1 2 月 。

（21）在葡萄牙，傳統上是由司法部負責審查法規在技術上的正確性。今天，該項工作是由部長會

議轄下的技術研究及立法輔助中心負責，但是我們並不清楚其工作的成效。在澳門因爲有需

要考慮將現行法例系統化，訂出法律本地化及使之配合現況之優先項目，所以在一九八八年

，設立了法律現代化辦公室（即今天之立法事務辦公室），去年六月一日公佈的第 1 0 7 ／

G M／ 9 1 號批示，將審查法規在形式上的正確性及嚴緊性之職責賦予立法事務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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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作出的努力和投資是鉅大的，但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前，香港《憲報》公

佈的法例仍全屬英文，中文本僅起着介紹的作用，沒有法律效力。由當時至現在

，只通過了三十四份雙語法例，和三份雙語的修改法例條文（22）。

在此之前的法例，載於三十一册的“香港法律”內，總數有法律五百五十一

份，約二萬一千版，如此浩瀚的份量，大部份仍有待律政署完成翻譯工作 。

雙語立法諮詢委員會認爲應在一九九一年前完成八十份法例的翻譯，其所根

據訂爲優先的標準就是以社會廣泛市民所使用的某些法律亦可在較低級法院內引

用，因爲在該等法院內某些程序及審判可以中文進行 。

一九八九年四月以前的五百五十一份法律中，現時已完成翻譯工作的僅及四

分之一，其中只得四十份的中文法律經由雙語立法諮詢委員會審查通過，但仍沒

有任何一份被立法局通過宣吿爲具有眞正法律效力者（23）。

另一方面，雙語立法諮詢委員會正在審查律政署編制的中文法律詞彙，但對

於補充性規章，則仍未作法律翻譯，亦未有打算將適用於香港普通法的數以千計

判例，翻譯成中文 。

現時，香港的雙語立法工作是由香港大學及其他普通法國家培訓的十五名雙

語法律專家以及經驗豐富且具有基本法律知識的翻譯員負責。由於所需翻譯的法

例數量龐大，因而，部份工作亦要分派給其他政府部門的一般翻譯員進行，其後

交由律政署技術人員審查 。

在司法領域內，中文的使用只局限於低級的法庭。在勞動法庭、小額錢債法

庭以及移民法庭內，訴訟得以任何一種法定語文進行，而人證所作之口供，得以

中文爲之。但是，在上訴庭、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法律明文規定，所有訴訟是

以英文進行（24）。

在一九九○年，香港亦預計在裁判司署審判的案件，得以中文爲之。但是，

因法律技術理由、人力資源不足及財政困難而押後該項計劃 。

在法院使用中文的局限，主要是因爲在所有法官中只有四分之一諳廣東話，

英中法律詞彙仍未通過，而且即使是華裔律師，在法院內使用中文仍有困難。除

上述者之外，在上訴庭、香港法院中最高審級只有首席案察司是華裔，而在高等

法院任職的二十名法官中只有兩名是華裔 。

現時在香港法律界及學術界中，對是否有可能將普通法用中文表達及一九九

七年後香港法律體系的存亡進行激烈的辯論 。

（22）“法律”一詞在這裏是指條例，所以並不包括（r egu l a t i o ns ，by－ l a w， r u l e s 及

o rde r s i n counc i l ）。

（23）根據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四日，在南華早報的報導，在一九九三年只可完成二萬一千頁中的七

千八百頁的法例翻譯。

（24）參閱，Of f i c i al L anguages Ord i nanc e，第五章，第五節。關於對維持體系的可能性

之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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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反對聲音，是由於在設立雙語法律體系方面缺乏必須的人力及財政

資源，而且普通法是反映典型的英式文化及語言模式，所以不能用中文將之表達

（25）。

Tomasz U jej s k i （26） 曾經說及“英式普通法，並不單只是一系列法律的規

定及概念，其係反映出在一特定社會文化下誕生之一系列社會及文化價値觀”。

持相反意見的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法律系主任DE RE CK ROEBUCK敎授卻表示

，“英國法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很多法律技術用詞都以拉丁文或法文表達，

所以不排除得將之翻譯成中文的可能性”（27） 。

當然，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是否仍可維持香港本身的法律體系及雙語法律體

系，並非單是依靠法律翻譯之計劃及將雙語法官安排在上級法院工作便可成功 。

不論在香港或澳門，都不能透過維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便可衡量中華人

民共和國有否充份利用《聯合聲明》的能力，以賦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潛能

，而是須透過延續法律一政治體系方可 。

無論如何，法律體系不能脫離社會環境而生存。所以，香港的法律界對未來

的展望，一般都抱着悲觀的態度。我們從香港大學法律系主任Raymond Wack s

敎授的文章中可看到這種態度。

法律不可與社會生活脫節，因爲法律是反映出社會羣體所接受的價值觀，這

種社會與法律的關係，導致對法律形式主義的理論即事實與價值觀分離，產生懷

疑 。

這種局限對香港及其法律體系尤其明顯，因爲其所反映的民法及價值觀是從

外地輸入，與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之仁治是不同的。“仁”之觀念在英文上沒有

一個完全相對的用詞，一般譯爲“ goodne s s ”或“per f e c t v i r t ue”

因爲英文是法院工作的語言，由於這種理由，使到人們的悲觀情緒加深。因

爲香港的一般華裔居民都不能使用流利的英文，所以，即使在法院擴大廣東話的

使用，也未能立即減少受審的人對於判詞所產生怪異的感覺（28）。

（25）關於在一九九七年後，對維持體系之可能性的保留意見，請閱A．R．Cut hber t ，Hong

Ko n g 1 9 9 7 ：The T r ans i t i on t o S o c i a l i s m－ l d e o l o g y ， D i s c o u r s e an d

Ur ban Spat i al S t r uc t u r e ， i n E n v i r omen t and P l an i ng d：Soc i e t y an d

S p a c e ， 1 9 8 7 ， 第 五 册 ， 第 1 2 8 頁 。

（26）Tomasz U j e j s k i，在 T he F u t ur e o f t he E ng l i s h L anguage i n Ho n g kong

L a w 中記載 “The F u t ur e o f t he L a w i n Hong kong ” Raymond Waas 統籌，牛

津 大 學 印 刷 ， 香 港 ， 1 9 8 9 年 ， 1 6 4 － 1 8 3 頁 。

（27）Derec k R oedb r u c k ， i n t he Ch i n es e D i ges t of t he Common L aw－A Res e－

arc h P ro j e c t a t C i t y Po l y t ec hn i c o f Ho ng Kong．

（28）RaymondWack 的“ t he Fut ur e of the Law i n Ho ng Kong”序文，第五頁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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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澳門之法律翻譯

澳門葡萄牙行政當局認爲，讓澳門居民藉着中文來認識現行法律體系的主要

法規，是保障澳門政治、經濟和社會自治的根本前提。

法律翻譯是一項旣複雜且技術難度極高的工作，在澳門擴大中文爲官方語的

前提下，同時是維持中葡傳統共存而產生的本身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

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確定了現行法律基本不變的原則，亦規

定在立法和司法領域內，本地區享有高度自治。

爲保存本地區的法例，必須要求法律的中譯本在技術上和法律上都具有高的

質素，而且用詞統一，使法規的中葡文本，均能在法律上的安全和穩定的條件下

被引用。

另一方面，亦要求培訓熟悉澳門法律及葡式法律以及葡式法律體系之原則及

精神的法律人材，以便在遵守《聯合聲明》下，在未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

、行政及司法機關內任職 。

最後，在一九九○年，經對《澳門組織章程》作出修改後，澳門本身的管理

機關的立法權擴大，對法律的中文本的質素要求更高，所以有需要將必需的人力

及物力資源集中在一個專門的部門，以使其有能力完成過渡期的有關任務 。

法律翻譯辦公室是透過一月十三日第8／GM／88號批示而設立的，目的

是計劃、協調和執行將澳門地區現行法律翻譯成中文的工作，並制定一份葡中法

律詞彙。

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公佈了第一本《葡中、中葡法律詞彙》，其內蒐集了一千

二百基本法律用詞。該份詞彙是法律翻譯工作中的重要工具 。

制定該份詞彙，是爲了要配合澳門大學的法律課程，因而只可在極短促的時

間內完成，當時在工作上未能安排全職的翻譯員及法律專家投入工作，即使是這

樣，在該份詞彙中亦反映了建立雙語法律體系所遇到的困難是屬於法律性的 。

一九八九年六月開始生效的二月二十日第1 1／89／M 號法令，規定在立

法程序上必須用中文，所具一般性與抽象性的法律文件亦應以中文公佈，而七月

八日第1 ／89號憲法性法律修正之《葡萄牙共和國憲法》，則確立了本地區之司

法自治權。該兩項法律導致法律翻譯辦公室進行深入的重組，而這項重組是以十

月 二 日 第 1 1 3 ／G M／ 8 9 號 批 示 公 佈 的 。

澳門沒有足夠具有適當資格的雙語法律專家，因此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起，

便試圖採用一種新的法律翻譯工作方式，確保翻譯本在法律上的安全性和質素 。

法律翻譯辦公室工作的核心單位，是由一名葡文法律專家、一名中文法律專

家、一名翻譯員及一名文案組成的翻譯組。翻譯小組的工作成果是有賴於各工作

人員的積極性、團結精神及學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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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翻譯辦公室的重組，令澳門政府調動了史無前例的資源來證明設立一個

專門從事法律翻譯的辦公室是可行的 。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年十月的一年期間內，在法律翻譯辦公室內成

立了七個翻譯法律的小組，每組有四名成員。當然，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克

服了重重困難，尤其是在葡萄牙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聘請合適的法律專家，及調派

當時仍非常缺乏的翻譯員，因爲我們的要求是挑選一些業務水平高的、且對法律

及語言學感興趣的翻譯員來參加這項工作 。

對所有人而言，建立一個法律翻譯的體系，是意味着冒開闢新道路的風險，

但相對來說，其所帶來的好處，就是可以參加一項技術性複雜及透過合作方能完

成的工作，並且可以與不同專業及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從事一項採用新工作方式的

活動 。

大部份的葡文法律專家都是在葡國的法律學院擔任過講師或助敎的敎職，其

中兩名諳中文，而每天早上所有的葡文法律專家均要參加一個學習書寫及講中文

的課程 。

七名翻譯員當中，兩名爲理工學院語言高等學校的敎師，其餘五名爲澳門大

學法律課程的學生。這項選擇之目的是爲了充份利用他們所吸收的法律知識，及

設立條件以使其掌握必需之經驗，在未來負起雙語法律專家的責任 。

中文法律專家中，三名是澳門的華裔居民，在台灣取得法律學位。其餘四名

法律專家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曾在北京、西安及廣州的大學任敎，亦曾經在

德國或美國深造，每天早上他們都要參加葡文課 。

說到文案方面，他們都是澳門的華人，均具有中文系或英語系畢業的大學學

歷，其任務是提高翻譯本的語文水平 。

在一九八九年重組後，法律翻譯辦公室肩負着將澳門法律體系的主要法規翻

譯爲中文的任務。這種說法是比較含糊的，因爲隨着辦公室的回應能力提高，被

要求翻譯成中文的法律數量相應增加，所根據的標準是以法律的重要性及技術難

度爲之。

由於這個情況的發展，加上翻譯工作必須由法律專家協助下進行，可調配的

人力資源又不足，致使法律翻譯辦公室的壓力非常大，因而有時候要犧牲較爲重

要的工作不做（如統一中文法律用詞、蒐集更多的法律詞在詞彙表內及編制中葡

法律詞典），而去翻譯在法律本地化中無策略意義的一般法律 。

公佈了六月一日第1 07／G M／91 號批示後，差不多所有由總督發出之

法規的中文本都集中由法律翻譯辦公室翻譯。最近公佈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

5／91 號法令，明確界定了在行政、立法及司法領域內，逐步擴大中文的使用

的優先項目 。

法律翻譯辦公室負責協調在立法程序和法院使用中文的有關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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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料今年上半年內，將會透過法律界定該辦公室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工作範圍

，並緊急充實必需的人力資源，確保其有能力完成一月八日第2／GM／90號

批示賦予的任務，尤其在專門翻譯方面，包括：

一、計劃及協調澳門現行法例之中譯；

二、進行以中葡文制定法律之工作；

三、制定關於將中文之官方使用逐漸擴大至立法範圍之研究報吿及法案；

四、制定在立法程序、法院及公共機關內所使用之法律用語及公共行政用語

詞 彙 ；

五、以中文進行法律推廣及資訊提供之活動。

最理想的翻譯，應由掌握講寫中葡文，且深入認識葡萄牙、中國和澳門法律

的法律專家所負責，起碼亦應要求有高級專業水平的、專門擔任法律翻譯的翻譯

員進行（大家可以參照在共同體機構內工作的法律專家一翻譯員職程）。

當然，如果我們爲了以前應做的工作而沒有做的緣故而感到洩氣，或因面對

的工作量太大而甚麼都不做，是於事無補的。

法律翻譯辦公室現正推行一種創新的翻譯工作方式，並意識到犯錯帶來的風

險，故要求不斷提高工作質素，即使我們間中亦會遇上肆意或不公平的批評。

翻譯工作涉及將某一種文化模式和價值觀本身特有的概念、思維方式和法律

結構，轉爲一種與其截然不同的語言，因此我們應有逐漸趨向雙語立法的需要。

這是一條崎嶇的道路，有時難以與立法者希望快捷譯妥的要求相配合。

我們要求中文本在技術一法律上的嚴謹性，意思絕對忠於原文，文字上要求

文雅。一份容易看懂的譯本，有時是欠缺法律上的準確性，甚至在意思上偏離原

文 。

澳門的法律有着本身的語言，這是由於源於不同的大陸法系二千多年來發展

的結果，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的法律語言都有所不同的。

法律翻譯辦公室的工作程序，必須遵守下列質素控制階段：

一、收集中葡文的有關法律和學術著作；

二、由葡文法律專家對條文逐條解釋；

三、由組內之中文法律專家對文本進行討論；

四、確定所有出現的新法律概念，並審查以往確定的概念是否適合使用；

五、與有關政府部門聯繫，收集與法規有關的技術用詞（如化學、工程……

等等 ） ；

六、與辦公室領導層共同對整個文本及所有概念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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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所有中文法律專家及翻譯員參與討論，並作最後確認 ；

八、由顧問審查翻譯本（限於法典及重要法規） 。

對於在每份工作抽出的法律概念，則編制一註解表，其內包括概念之學說解

釋，並將之翻譯成中文，且連同德語、英語、意大利語的相近詞在內，上述語言

尤以德語和意大利語起着較重要的作用，因爲德、意法律概念同用於大陸法系，

比較接近葡文。

翻譯註解表除了是可保證用詞和概念統一的技術工具外，亦爲日後《葡中法

律辭典》的基礎 。

（七）

法律翻譯之現況及翻譯工作之主要技術問題

以前我們提及到，現時所有由總督及立法會發出的規範性行爲，必須以中葡

文本公佈，例外的情況極少。

然而，我們知道，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前所公佈的法律，有很多還沒有翻譯爲

中文。澳門之法律體系與香港不同，香港的法律淵源是分散的，法律之間無明確

的等級關係，澳門並不是這樣。最令人憂慮的，就是澳門現行之葡式法律體系中

的主要法規還未翻譯爲中文。

優先翻譯之法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代表慣稱的五大法典（即民法典、

刑法典、商法典與公司法例、民事訴訟法典及刑事訴訟法典），以及在澳門三權

分立體系具有結構性功能之公法法規，如《共和國憲法》、《澳門組織章程》、

《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及其規章法規等 。

澳門與香港不同之處，就是其仍未訂出在一九九九年之前應翻譯成中文所涉

及的範圍。澳門現行法例編列及系統化的工作交由立法事務辦公室進行，該項工
作完成後，澳門政府將會決定對那些法律進行本地化及配合現況的工作，以便在

未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生效 。

訂出了翻譯的優先項目後，我們可建立由一系列已翻譯成中文的法律用詞的

技術基礎，其可幫助我們更快速地完成日常法律及以前法律的翻譯工作，雖是這

樣，我們仍須解決一些較複雜的概念問題 。

經依循優先翻譯之法規之旣定政策後，已收集到一大批翻譯成中文的法律定

義，以便於日後法律翻譯能迅速進行，但之前必須解決一些較複雜的理論問題 。

法律翻譯辦公室亦翻譯了一批重要性不一的法規，須強調的是：

——《民法典》總論部份之翻譯工作已完成，有兩組現正翻譯債法，希望今

年內可開展翻譯物權法和家庭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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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狄亞士（F I GUE IR EDO DIAS）敎授草擬的新《澳門刑法典》總論

部份，已翻譯成中文，現正翻譯“各類犯罪”部份；

——《公司法》草案的翻譯工作已完成；

——現正等待完成《民事訴訟法典》修改後及新《刑事訴訟法典》草案面世

後，即可展開有關的翻譯工作；

——《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的中文本，快將公佈；

——在法律專家協助下，已譯妥《澳門組織章程》；

——澳門新司法組織的三份結構性法規（《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總規

章》及《審計法院規章》）之中文本業已公佈；

——對享有自治的法律體系極有貢獻的法規經已譯妥，如《出版法》、《律

師通則》及新《道路法典》。

我們已略述了目前的工作狀況，但不要忘記現時對確認法律中文本具有法律

效力的必需程序，仍未有任何規定，且仍未將立法程序配合雙語法律體系，故此

必須在進行雙語立法前超越這些局限。

除日常的法律翻譯工作外，本辦公室亦有將在法律內的法律及公共行政的用

詞抽出，然後將之譯成中文。雖然這些蒐集在詞彙表內的法律用詞，暫時只具參

考的作用，但本辦公室亦將之分發到各政府部門，以便有需要應用法律技術詞來

制定中文本時，確保其技術上的嚴謹性。

最後一份詞彙表蒐集了三千二百多個法律用詞，其亦有相應之普通話及廣東

話的拼音。我們期望辦公室的技術員對新法律用詞討論完結後，將編制一份有五

千個法律用詞的詞彙表。

我們設計的最理想做法，是將澳門的立法程序配合雙語法律體系之要求，這樣

，必須將葡文法律的草擬工作集中於獨一機關，按照現存的公共行政架構，該機

關可爲立法事務辦公室，該部門應與法律翻譯辦公室緊密合作，在有需要令中文

本表達得更明確時，或在使文字更符合中文習慣時，可將葡文本的草寫方法改變

。

最理想的翻譯本，是令一個完全掌握雙語的人，不能分出其爲原文本，抑或

是翻譯本。

現時我們的情況，相等於一九八八年時，已躍進了一大步，但仍與理想的模

式有一段距離。

很多時送到法律翻譯辦公室翻譯的法律，須在極短期內交由諮詢會討論，該

應遵守的期限所造成的壓力太大，致使不能滿足爲制定一份正式的中文法規所要

求的嚴謹性。除非發生明顯錯漏的情況，否則不能建議修改葡文本，以配合中文

的表達習慣，而令到兩個文本完全相同，當然，這是在不違反立法原意的前提下

爲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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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當局某些人員的思維實在有迅速適應現況的需要，他們純以葡文工作即

可，但有些法規必須經長時期討論，如只有葡文本，而所定出的討論期間卻很短

促，即產生問題了。

另外，交予法律翻譯辦公室翻譯的已附同中文本的法律草案，經由該辦公室

對該等中譯本進行大幅度的修改後，使將之刊登在《政府公報》上，由於在《政

府公報》刊登的法律的中文本與原來由諮詢會及立法會討論的文本不同，所以使

諮詢會及立法會的華籍成員對該等中文本產生疑惑 。

上述的情況，是“Estatut o Orgâ ni co de Macau”“澳門憲章”及“

lmi graç ã o Clandest i na”“秘密移民”這兩個問題的導火線，其譯成中文

的明顯效果，就是在技術上有正確性及中葡文本能達到互相吻合。但在第一個問

題，就是因爲強行依附着一九七六年的錯誤譯法，加上中國的有關當局施加壓力

，導致本地區的小憲法在中文仍稱爲《澳門組織章程》。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是

葡文所謂的“lmi graç ã o Clandest i na ”，在五月三日 2 ／9 0 ／ M號法令

中所規定刑法之罪行在中文爲“非法移民”即“l migraç ã o i legal ”，根據

葡國的刑法“l mi g raç ã o Clandest i na” 及“非法移民”是屬兩項不同的罪

。

除了這些跟立法程序有關的問題外，將現行法律翻譯成中文時，經常須找尋

對忠於原文、但中文本又有可讀性這兩方面得以平衡的方法。

另一方面，我們亦不能忘記，我們的目的是將澳門現行法律翻譯成中文，並

非制定備受葡國影響的中國法律。

任何翻譯必然導致原有條文的詞義改變，故此在找尋與原文意思完全吻合的

翻譯方法的同時，又不能配合中文的語言表達方式，則這些中文譯本將無人能看

懂 。

在確定法律用詞的中譯法時，也會遇到種種困難，最後選擇的方法，亦非全

無瑕疵，在選擇時須權衡不同方案的利幣。試擧例如下：

a）不同的葡文法律用詞，只有一個相應的中文用詞，例如：ATESTADO，
CERTI FI CADO和 CERTI D Ã O， 在中文字面上只好強行將之分辨；此外，在中

國法律上REVOGAÇ Ã O與A NULAÇ Ã O的界定並不明確，所以我們要將“廢止法律

”的“廢止”一詞之詞義擴大，以配合在葡文法律的概念。

b）一個葡文的詞，在不同場合須以不同的中文詞表達，如P ROC ES SO得

譯成“程序”、“卷宗”、“訴訟”等。

C）中文法律用詞的詞義較葡文概念的詞義更廣的情況——在中國法律上，

等同於CON TEN C I OSO A D M I N I STRATI VO 的詞爲“行政訴訟”，但詞義包括

“訴願”和“聲明異議”在內，故此須改譯成“司法訴訟”，並賦予其新定義。

d）中文法律的相應用詞較葡文概念的詞義爲狹的情況——例如DECI SÃ O

一詞在行政上意思爲“決定”，在司法上則爲“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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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中國法律上的相對用詞不能完全反映葡文用詞——“侮辱”和“誹謗”

在中文法律上的意思相近，故此須對其賦予新定義。

f ）葡文法律概念在中文上用非技術用詞或不穩定用詞表達——這方面反映

出中國法律不大複雜和豐富，對中文法律專家而言故須使用屬直譯的方法來翻譯

用 詞 。

g）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的中文法律上，對同一葡文法律概念有不同名

稱—— 例如E S TADO DE NECESS I DADE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爲“緊急避險”，

在台灣則稱作“緊急避難”，如概念與原葡文概念完全吻合，則會選擇中華人民

共和國所用者。

h）有些概念在中國法律上有固定的技術名稱，但在澳門卻另有通俗名稱—

—例如“公證員”和“預審”兩詞，在澳門俗稱爲“立契官”和“起訴”，遇此

情況，我們偏向採用中國法律的正確用詞，但亦須衡量每個個案，以知悉採用僅

是中文法律專家所認識的表達方式，在使用時會否引起不便。

i ）有些概念，中文的譯法僅在學說上提及，未有像技術用詞般用於中國法

律上——例如“預約”或“公務法人”，雖然在中國法律上未有使用，但在法律

著作上曾提及。

j ）在中國法律上全無相應概念者——此時基本上有三個解決辦法，例如，

CONCURSO DOCUMEN TAL，我們採用了描述性的翻譯方式，即“審查文件方式

之考試”；另一種方式是把詞直譯，然後賦予法律定義，如“公罪”（C R ME
QUASE PúBL I CO）和“私罪”（CR IME PAR TI CULAR）等；最後一種方法就

是創新詞，例如“V I STO”（由審計法院作出者），該詞被譯成“批閱”——

將“批準”與“閱讀”合併在一起。

i ）葡文法律專有的表述方法，如BA IXO AS S I NADO，LAVRAR AUTO，

CONHECE R DE F AC TO等，均不能直譯，須將中文加以調整，方有意義。

m）複雜句子的翻譯——例如葡文中常見子句中又有子句；一個主詞或動詞

有很多補足語形容；指示代名詞、前置詞和長句子，在翻譯上均造成重大障礙，

在中文本必須作出改動，使行文通順明確，即使如此，在某些情況下，由於是翻

譯本，而非雙語立法制定的文本，操華語的讀者對於其語言結構，仍會感到奇怪
。

（八）

中文成爲官方語言及立法程序

二月二十日第1 1 ／89／M 號法令，訂定所有法規必須連同其中文本一併

公佈的原則，該法令對立法程序有着深切的影響，使澳門本身管理機關，必須考

慮到翻譯工作所花費的時間會影響機關作出行爲的效力的迅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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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1 1 ／89／M號法令未對只具介紹內容意義的中文本的性質改變

，所以在第五條第三款指出“如對中文本或翻譯本有疑問以葡文本爲準”。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訂定中文在澳門具有與葡文相等之

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這項原則，必須透過其他法律來規範如何擴大具有官方地

位的中文的使用範圍，方可實現該法令的精神。

我們的理解是符合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的序文中所提及到

的，即本地區本身管理機關在配合當地實況後，在行政、立法、司法領域內逐步

及分階段確立中文在官方的地位。上述的規定如不是在序文中出現，而在法規的

條文內出現的話，將會使澳門本身管理機關更深刻地意識到賦予兩種語文同等地

位的目標及後果。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在澳門政治生活中引起一個新的現象

，就是由本地區行政當局採取必需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擴大中文在官方的使用，

但實質上現狀卻無大改變，因爲具體的行動，仍由二月二十日第1 1 ／89／M

號法令所規範。

兩國部長級官員在聯合聯絡小組內曾達成協議，藉着共和國發出的一項法規

，賦予中文官方地位，這表示出負起管治本地區的葡國政府之責任，就是應逐步

採取必需和不可後退的步驟，使兩種語言的地位自一九九二年起更爲接近，以眞

正體現基本法草稿第九條訂定之平等，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表示尊重，且保持

五十年不變，直至二○四九年。

該法規明確指出，澳門本身管理機關應加倍注意的領域，即行政、立法及司

法領域，因爲在該等領域內推行兩種具同等地位的官方語文的政策是較爲複雜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是葡萄牙政府在國際上作出承諾的

象徵，但該象徵並不是一枝解決在澳門使用中文的一切困難的魔術棒。所以，我

們須客觀分析必需的措施，使在《政府公報》的法律中葡文本，均能眞正具有同

等效力。

這些問題是非常複雜的，並非下令把《政府公報》內“所有澳門政府公報內

文字以葡文頒行者遇有辯論之處仍以葡文爲正也”等字眼刪去，便可解決問題。

我們應考慮以下幾點：

A）使語言具官方地位的程序範圍；

B）立法程序之配合：

1，立法會之法律；

2，總督之法令；

3，具規章性質之訓令及批示。

C）共和國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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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他須在《政府公報》內刊登之行爲；

E）對現行法例之中文本賦予法律效力：

1，未公佈中文本之法規；

2，已公佈中文本之法規。

F）法律之解釋及正式文本之分歧。

A）使語言具官方地位的程序範圍

在立法過程中賦予中葡文官方地位，可使澳門本身管理機關發出的兩種語文

的法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使這種情況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必須使兩種文本具有眞確性和可信性，確

保由私人於行政當局和法院前並在法律安全性和解釋均一致的前提下引用這些法

律 。

爲使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必須對葡萄牙法律的概念訂定有穩定性的中譯

法，及在法律文件中訂定適當和統一的文字作風，如兩個文本出現分歧時應定出

解釋法律的原則。

在下列情況，均應保證兩種官方語文文本的眞確性：

——原文爲葡文，續後翻譯爲中文；

——原文爲中文，續後翻譯爲葡文；

——從開始時已用兩種語文同步起草而產生的雙語文本。

在立法領域內，應爲着執行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而採取若

干措施，使立法程序改變，以配合對兩種具有正式效力的文本的需求。

現時以中文公佈之規範性行爲包括以下數種：

a）立法會之法律；

b）總督之法令；

C）具規章性質之總督訓令；

d）具規章性質之總督批示。

現時該等法規之中文本，只有介紹作用，所以爲着確保中文官方文本之嚴謹

性，我們須分析具體個案，使規範性行爲及行政行爲符合形式上的要件。

B）立法程序之配合

1 、立法會之法律

中葡文享有同等地位，意味着有可提出用任何一種官方語文的法律草案及提

案，這樣的做法，使我們要衡量對立法程序作出若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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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反對聲音，是由於在設立雙語法律體系方面缺乏必須的人力及財政

資源，而且普通法是反映典型的英式文化及語言模式，所以不能用中文將之表達

（25）。

Tomasz U jej s k i （26） 曾經說及“英式普通法，並不單只是一系列法律的規

定及概念，其係反映出在一特定社會文化下誕生之一系列社會及文化價値觀”。

持相反意見的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法律系主任DE RE CK ROEBUCK敎授卻表示

，“英國法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很多法律技術用詞都以拉丁文或法文表達，

所以不排除得將之翻譯成中文的可能性”（27） 。

當然，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是否仍可維持香港本身的法律體系及雙語法律體

系，並非單是依靠法律翻譯之計劃及將雙語法官安排在上級法院工作便可成功 。

不論在香港或澳門，都不能透過維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便可衡量中華人

民共和國有否充份利用《聯合聲明》的能力，以賦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潛能

，而是須透過延續法律一政治體系方可 。

無論如何，法律體系不能脫離社會環境而生存。所以，香港的法律界對未來

的展望，一般都抱着悲觀的態度。我們從香港大學法律系主任Raymond Wack s

敎授的文章中可看到這種態度。

法律不可與社會生活脫節，因爲法律是反映出社會羣體所接受的價值觀，這

種社會與法律的關係，導致對法律形式主義的理論即事實與價值觀分離，產生懷

疑 。

這種局限對香港及其法律體系尤其明顯，因爲其所反映的民法及價值觀是從

外地輸入，與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之仁治是不同的。“仁”之觀念在英文上沒有

一個完全相對的用詞，一般譯爲“ goodne s s ”或“per f e c t v i r t ue”

因爲英文是法院工作的語言，由於這種理由，使到人們的悲觀情緒加深。因

爲香港的一般華裔居民都不能使用流利的英文，所以，即使在法院擴大廣東話的

使用，也未能立即減少受審的人對於判詞所產生怪異的感覺（28）。

（25）關於在一九九七年後，對維持體系之可能性的保留意見，請閱A．R．Cut hber t ，Hong

Ko n g 1 9 9 7 ：The T r ans i t i on t o S o c i a l i s m－ l d e o l o g y ， D i s c o u r s e an d

Ur ban Spat i al S t r uc t u r e ， i n E n v i r omen t and P l an i ng d：Soc i e t y an d

S p a c e ， 1 9 8 7 ， 第 五 册 ， 第 1 2 8 頁 。

（26）Tomasz U j e j s k i，在 T he F u t ur e o f t he E ng l i s h L anguage i n Ho n g kong

L a w 中記載 “The F u t ur e o f t he L a w i n Hong kong ” Raymond Waas 統籌，牛

津 大 學 印 刷 ， 香 港 ， 1 9 8 9 年 ， 1 6 4 － 1 8 3 頁 。

（27）Derec k R oedb r u c k ， i n t he Ch i n es e D i ges t of t he Common L aw－A Res e－

arc h P ro j e c t a t C i t y Po l y t ec hn i c o f Ho ng Kong．

（28）RaymondWack 的“ t he Fut ur e of the Law i n Ho ng Kong”序文，第五頁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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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該等法律是具有重要性的，所以應由法律翻譯辦公室負責翻譯，如對翻

譯成的文本有疑問，則仍應以葡文本爲準。

D）其他須在《政府公報》內刊登之行爲

應在《政府公報》刊登中文本的其他行爲與立法機制無關，其係涉及在行政

當局內擴大中文的使用，我們認爲應注意下列原則：

——由法律翻譯辦公室制定較常出現之訓令、批示及公吿的格式，並由負責

公佈的機關制定有關中文本。

——要求在《政府公報》刊登有關吿示之私人實體，應以中葡文本作出而有

關確認是由法律規定的方式爲之。

E）對現行法例之中文本賦予法律效力

1 、未公佈中文本之法規：

在這種情況，應先衡量法規的重要性及有限之人力資源後，方訂出優先翻譯

的次序。

優先處理的法律應爲澳門法律體系之結構性法規、經修改的法規的全文及以

擁有實施條例之官方中譯本的綱要法，至於在形式上的程序應視乎法規的來源：

a）立法會之法律——立法會對法律之中譯本應以決議之方式通過，續後送

交總督簽署，並宣吿該文本爲具有法律效力之中文本。

如對文本存有疑問或對之作出修改，應遵從通過新法律之程序。

b）總督之法令—— 總督應以聲明命令法律之中文本在《政府公報》公佈，

並指明其具有法律效力。

C）共和國法律——其中文本應按照上述關於新法律所訂之程序公佈之。

2、已公佈中文本的法規：

已具中文本之法規，由於其翻譯的來源非常之混雜，及所用之法律詞彙不統

一，所以謹具介紹的作用。

賦予法律效力予該等中文本應遵從下列原則：

a）立法會之法律——在總督或立法會確定已公佈中文本之法律的中譯本是

具法律效力前，須由法律翻譯辦公室對文本修正並建議承認其具法律效力或建議

重新公佈一份新的中文本。

上述任一情況，須由立法會的決議賦予法律效力，使中文本獲通過，然後在

《政府公報》刊登。

b）總督之法令——賦予法律效力予公佈之中文本或賦予法律效力予重新公

佈的中文本，須由總督作出之聲明爲之，而有關聲明應在《政府公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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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法律之解釋及正式文本之分歧

當兩種正式文本出現後，兩者之間可能存有差異，因中葡法律體系的解釋規

則不同，而導致在解釋上出現分歧。

規範在立法程序中中葡文均具有同等地位的法規內，應載有若干規則，使我

們能解決因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而可能出現的難題。

應採取適用於解釋澳門法律的原則，即採用較符合法規意義的文本，如果仍

未能弄清其法律意義，則所選擇之文本，應較能保障作爲葡式法律體系的澳門法

律制度的基本原則。

（九）

中文成爲官方語言及法院之運作

在法院使用中文，目前僅限於證人在審判聽證時作證、將書證譯成中文，以

及將判決書內容扼要轉述予刑事訴訟程序中之被吿等方面，後者通常只向被吿指

出被判處之刑罰。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當一個人被逮捕、控吿及判罪，很有可能不知悉其

被指控的事實及被判罪的依據。這個事實之嚴重性是超越了中葡文不具同等地位

的情況，其係牽涉到我們每天都見到侵犯嫌犯之辯護基本權利，該等權利是在《刑

法典》、《共和國憲法》及《國際人權宣言》有明確保障。

毫無疑問，正如香港一樣，在法院內擴大中文作爲官方語言之使用，其進程

是較爲緩慢及複雜的。

我們從起步已遇到不利的因素：

——在澳門任職的司法官，沒有一個懂中文；

——在澳門律師公會註册的律師只有三分之一能夠講廣東話，會閱讀及書寫

中文，則少之又少，他們是否有能力用中文辯論或編寫起訴狀，實在令人懷疑；

——大部份的司法公務員，只會講廣東話，但不會閱讀及寫中文；

——在法院服務之翻譯員工作時，是完全沒有法律專家協助的。

對執行十二月三十一日第455／91 號法令作出規範之法規 ——該法令在

談及立法程序之配合工作時已提及到——容許澳門行政當局聲明，在一些主要的

實體法律及訴訟法律未有中文官方文本前，以及當第一審級之法院司法官或參事

的職位，仍未開始由澳門大學培訓之認識葡萄牙法律的雙語法律專家擔任前，以

中文進行訴訟程序是不切實際的。

因此，現階段首要工作是培訓雙語法律專家，翻譯法律以及在一些涉及當事

人不懂葡文的訴訟行爲及各訴訟階段中逐步使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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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計劃增加在法院服務的翻譯員數目，在甄選該等人員之方式

方面與法律翻譯辦公室一樣，是優先選擇澳門大學法律課程的掌握雙語的學生 。

這樣的選擇，除了可對法律翻譯帶來積極的影響外，亦體現了甄選人員政策

之策略意義，這是我們在培訓雙語人材方面的投資，使他們擁有理想的條件，日

後能在澳門的法院及檢察院中任司法官的職務 。

另一方面，在法院不論是使用書面語或口語方面，亦有需要分階段制定擴大

使用中文的計劃。在筆譯方面，由於澳門第一審級法院的大部份工作明顯與刑事

訴訟有關，在一九九一年間所進行之刑事程序案件中82．5％僅與十類犯罪有關，

所以希望制定由檢察院對常見犯罪所作出的控訴批示之中文式樣 。

控訴批示之中文本除了可加強對嫌犯之實際保障外，亦可繼而成爲將翻譯工

作擴大至翻譯起訴批示及判決書之基礎 。

在法院內，中文可作爲官方語言使用，這亦與按照《司法組織綱要法》規定

在澳門設立高等法院及審計法院有關 。

由於有本身之司法見解對澳門法系之確立及自主很重要，所以《司法組織綱

要法》之總規章第五十六條及審計法院規章第六十二條規定，必須將高等法院之

判例及較重要之合議庭裁判，以及由審計法院作出之判例、內部規章、對本地區

總帳目之意見書、特別重要之合議庭裁判及指示公佈於《政府公報》。對澳門目

前之法律及語言狀況而言，同時以中、葡文作上述公佈顯然是必要的 。

（十）

爲澳門有一個雙語法系而創造條件——面向廿一世紀的挑戰

一九九二年對澳門的將來是決定性的一年，因爲將會在這一年發展一些對鞏

固一九九九年後仍可繼續存在之自主法系不可缺少的架構。

法律翻譯爲使澳門居民尤其是較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敎育水平較高及對澳門

有認同感的階層，認識與其使用的語言不同的法律體系所反映的價值觀及原則的

重要工具。

當負責帶入語言及法律之管理機關離開後，現時用以表達法律的語言仍能繼

續存在，或者當現時用以立法或解釋法律之語言不再成爲人們互相溝通的語言以

後仍能繼續存在，如上述情況屬實，則現時的實際情況使我們必須承認在政治及

機關架構方面存在許多不利因素，其中尤以對澳門法律及政治自主權之限縮解釋

，及在將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稿中有違反《聯合聲明》之規定爲然，這些

因素使人有理由懷疑在一九九九年後葡式雙語法制能否繼續在澳門存在 。

澳門是一個擁有三十五萬居民的自主城市，根據最近通過的《司法組織綱要

法》的規定，將有十六名法院司法官及十二名檢察院司法官，對細小面積的澳門

來說亦有好處，因爲只需藉着在法律本地化這個優先項目之領域內進行一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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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術，即可迅速地使本地區在短短數年內擁有必需的架構及人員，從而能在一

九九九年時平穩過渡而不會因已在澳門居住有四百多年之葡國人迅速離開後出現

倒 退 。

很明顯，如應該對負責翻譯法律之部門以人力及財力資源作出果斷的投資，

才能確保有能力回應過渡期之要求的話，亦應同時考慮到在法律翻譯政策與其他

關於法律本地化策略之間的配合，否則，在法律翻譯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只會帶來

一個虛有其表、只具空泛的學術或文化價值的後果，對澳門的將來毫無益處。

所以我們在法律翻譯、法律改革、鞏固享有自治權之司法組織及培訓雙語立

法專家的領域內，應結合各方之目標及充份利用資源。

如果法律翻譯爲保證澳門的法律體系享有自治的核心工具，這種說法是無人

置疑的話，那麼我們就可意識到，如法律並不配合澳門的實況、無掌握兩種語言

的法律界人士及無獨立及享有聲譽的法院，即使將澳門現行的法律翻譯爲中文也

是徒勞無功的。

澳門大學第一屆法律課程將在一九九三年完結，本人對此非常重視且認爲將

會帶來希望，因爲在目前的四年級學生中，有一些能講寫中葡文的傑出學生，雖

然數目未達至我們所理想的，亦未達至我們認爲可實行到的，但毫無疑問這將會

在澳門法律界掀起一場可預知的小革命。

我們認爲，以中文公佈高等法院的司法見解及推行葡萄牙法律學說中譯的計

劃是重要的。但我們相信，如果沒有本地的法律專業人士或法律文化，很難期望

本地區有立法及司法自主。

我們明白到此刻我們正在一個充滿險阻的大海中高速航行，但這一切都是爲

了克服挑戰，使一個可體現文化意識、政治兼容且經濟繁榮的地方在尊重法治原

則下得以繼續存在；因爲只有克服此項挑戰，方能在廿一世紀的上半葉對澳門居

民、葡萄牙及中國有所裨益。

一個沒有特色的澳門如果不發揮葡萄牙所帶來之影響以顯示其不同之處，將

會迅速被龐大的中國所同化，其經濟體系及法系亦會湮沒於中國日後的經濟體系

及法系中。

在這個悲觀的前景下，我們的努力及《聯合聲明》將失去價值，澳門將不再

成爲中國對外的門戶，並且對於今天已擁有三十多個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之中

國來說，澳門連同其不足五十萬的居民將不具任何價值。

澳門自主權的意義，如僅是爲來澳門“掘金”，且很多時只進行投機性質之

活動，那麼在法律上，澳門將迅速被香港所同化（一如基本法文本中之構想，將

一些對香港制定之政策實施於澳門），或被周圍的經濟特區所同化。

在這個情況，如法律本地化之努力全面成功的話，對《聯合聲明》存在之限

縮解釋，將導致視法律爲社會、經濟體系的簡單產物，致使人們只懂得充份利用

經濟及貿易自由主義的利益，而不接受其在法律及政治領域的必然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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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澳門有美好的前景，就必須完全遵守《聯合聲明》，有大量祖輩爲葡萄

牙人的居民留在澳門，經濟有所增長，有由本地居民參與及領導之政制，以及尊

重三權分立原則及維持以中、葡文運作的大陸式法制 。

在此情況下，澳門將成爲中國與葡語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聯絡的最佳地方，

而香港在中國與英美國家之間亦擔當着類似的角色 。

自一九八七年簽訂《聯合聲明》後，情況轉變很大，因此可以肯定，在今天

已不能期望一個只認識幾百個漢字的葡文法律專家可以預言澳門及中國的將來 。

我們認爲，根據《聯合聲明》有一系列工作應由葡萄牙負責，其中包括法律

本地化及設立必需的基礎設施，尤以前者是我們必須留給廿一世紀的澳門的。雖

然對於我們能否成功克服目前所面對的挑戰有所懷疑的想法是合理的，但在澳門

的葡萄牙行政當局絕不可放棄不做，因爲這樣可能在日後被指其不負責任，且可

能因未能實現《聯合聲明》的締造者所期望的澳門而受到良心責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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